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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是

新质生产力典型代表，是全球范围内共

同探索的重要领域。当前，广州正加速

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提出到2027年低空

经济整体规模达到 1500亿元左右。《条

例》旨在规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基础

设施建设、飞行服务、产业发展、应用推

广、安全保障等活动，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原则上，《条例》规定，低空

经济发展应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推

动、创新驱动、应用牵引、协调推进、保

障安全的原则。市人民政府应当对接

省人民政府，加强与空中交通管理机

构、民用航空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建

立军地民协同管理机制，推动解决低空

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条例》规

定，广州空港委根据省飞行服务站布局

规划组织建设低空飞行服务站，低空飞

行服务站负责市级低空飞行综合管理

服务平台（下称“服务平台”）的日常管

理工作。服务平台为服务范围内从事

低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提供飞行申

报、飞行情报、气象信息、动态监视、飞

行告警等服务。低空飞行通信、导航、

监视、气象监测等设施的实时数据应当

接入平台。同时，企业建设运行的低空

飞行运营平台应当接入服务平台。

《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出

台支持措施推动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共

享开放。广州空港委应当通过服务平台

向社会公布本市低空飞行基础设施使用

的申请渠道，并协助受理申请。

在飞行服务方面，《条例》规定，市

人民政府应当积极争取授权探索建立

低空空域分类使用和灵活调配机制，根

据应用场景按高度、空域类型等因素实

施分类管理和动态调整，保障空域用户

的差异化需求。组织低空飞行活动的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服务平台提出

飞行活动申请，服务平台应当及时反馈

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的审批结果。广州

空港委应当制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低空飞行安全指南，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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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下称“《条例》”）公开征求广大市民和社
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条例》从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应用推广、安全保障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
了规范，进一步健全低空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度与体系，保障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拟于今年11月进
行第二次审议并交付表决。

这些应用场景
将“飞”近市民身边

未来广州低空经济会如何“飞”到我

们身边？《条例》特别设立“应用推广”专

章，推动低空经济不断融入生产生活。

●空中交通试点应用 交通运输部

门应有序推进城市空中交通试点工作，

逐步开通市内、城际、跨境等低空客运航

线，推动发展交通联程接驳、空中通勤、

商务出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飞行等低

空出行新业态。

●物流应用 交通运输、邮政管理、

商务部门应推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

城市、农村、山区、海岛等开展货物运输、

末端配送、应急递送等物流场景的应用；

应支持物流企业开展外卖即时配送、商

务闪送、快件转运等低空物流业务，构建

区域低空物流网络。

●文旅体应用 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交通运输、广州空港委等部门应支持

企业开展低空观光旅游、低空飞行表演

与培训、低空赛事、低空运动、低空文化

交流等活动，打造低空旅游网。

●应急、救援应用 应急管理、卫生

健康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应推动低空飞

行在应急救援、医疗救护、消防救援等场

景应用；应运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对

血液制品、检测样本、供体器官等进行快

速转运；应推广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

急救援装备在高层建筑消防、森林防火、

灾害救援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

●农业应用 农业农村部门应推动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农业监测、生产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活动中的应用。

●政务服务应用 规划和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公安、交通运输、气象、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水务、林业园林等部门应推

动低空飞行在自然资源调查和测绘、环

境监测、警务活动、交通疏导、气象监测、

城市管理、河流巡查和防洪、森林巡查和

防火等方面的应用。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在安全保障方面，《条例》明确，各类

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主体承

担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安全主体责任。

单位和个人开展低空飞行活动应当在批

准的空域范围和飞行时间内进行，采取

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得危害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违反飞行管

理规定、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危及公共安

全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以下措

施：（一）拦截、迫降、捕获等技术防控措

施；（二）责令停止飞行；（三）扣押有关

物品；（四）查封违法活动场所；（五）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紧急处置措施。

《条例》还提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非法拥有、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反制设备，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干

扰、破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正常飞

行状态。

无人机发生了事故如何调查处

理？《条例》明确，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广

州空港委、市场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

化等部门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低空

飞行事故进行调查，根据需要可以协调

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民用航空管理部门

参与调查，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技

术鉴定，依法依规认定责任。

非法拥有、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反制设备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公

安机关依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

暂行条例》的规定处理。以非法手段干

扰、破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飞

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和资源条

件，推动建设低空经济特色产业园区，引

进、培育、壮大低空经济领域上下游企

业，完善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对符合条件

的产业园区按照规定给予用地、资金、人

才等政策支持。

对于低空经济来说，适航审定不

仅关系到航空器的安全性，还直接影

响到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

的规范化。《条例》规定，市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政策措施支持

本市从事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

的低空经济领域企业开展适航

审 定 ，协 助 适 航 审 定 机 构 开 展

适航标准起草、适航验证研究、

关键审定技术攻关等工作。

《条例》还提到，市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争取空中交通管理

机构、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在本市设

立低空经济示范应用试验区，推动

在低空空域改革、低空飞行服务保

障、低空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低空

运营市场推广等方面先行先试。

飞行服务

产业发展

安全保障

建设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设立低空经济示范应用试验区

按批准空域范围和飞行时间飞行

■9月 21日，在广州市儿童

公园进行的无人机送餐。

新快报记者 观显锋/摄

■在白鹅潭举行的无人机表演。（资料照片）


